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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向关联方转让产能指标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1、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实施减量臵换严控煤炭新增

产能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602号）和《关

于进一步加快建设煤矿产能臵换工作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7‟609号）有关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大唐华

银锡东能源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锡东能源”）拟以协议转

让方式将其所属额吉煤矿100万吨/年的退出产能指标转让

给大唐呼伦贝尔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呼伦贝尔能

源”），交易价格为10,000万元；锡东能源拟以协议转让方

式将其所属额吉煤矿200万吨/年的退出产能指标转让给鄂

尔多斯市国源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源矿

业”），交易价格为20,000万元。 

2、由于呼伦贝尔能源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大唐”）间接全资公司，因此呼伦贝

尔能源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方，锡东能源与呼伦贝尔能源的交

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由于国源矿业是中国大唐



全资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下属控股企业，

因此国源矿业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方，锡东能源与国源矿业的

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 

3、锡东能源系2008年10月由公司投资成立，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万元，主要从事煤炭开采。截至2017年6月底，

锡东能源账面资产总额3.7亿元。 

4、上述交易按照公平交易原则进行。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日常关联交

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本议案。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交易总额 

    （一）关联方呼伦贝尔能源介绍及关联交易总额 

1、关联方情况介绍 

呼伦贝尔能源于2008年4月7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1

亿元人民币，是中国大唐集团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呼伦贝尔能源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主要从事煤炭产业的科研、开发、开采、销售、储存和加工。

目前，主要开展谢尔塔拉露天煤矿（700万吨/年）、顺兴露

天煤矿（60万吨/年）和南屯-西索木井工煤矿（600万吨/年）

的开发、建设及运营工作，拥有煤炭资源总量近20亿吨。 

2、关联交易金额 

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锡东能源所属额吉煤矿100万吨/

年的退出产能指标转让给关联方呼伦贝尔能源，总金额为

10,000万元。 

（二）关联方国源矿业介绍及关联交易总额 

1、关联方情况介绍 



国源矿业于2005年3月30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13.88

亿元人民币，是中国大唐集团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国源矿业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迎泽街

道，主要从事煤矿（矿井、选煤厂、铁路专用线）建设投资，

煤矿设备及材料采购，煤炭生产、洗选、销售，废旧物资回

收、销售，公路、铁路运输，矿山机械、建设材料、房屋租

赁，岗前培训。目前，主要开展大唐龙王沟矿井及选煤厂项

目，该项目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境内，地处准格尔

煤田中部准格尔旗薛家湾镇，井田面积63平方公里，煤炭地

质资源量23.1亿吨，可采储量12.6亿吨，设计生产能力1000

万吨/年，配套建设同等规模的选煤厂，预计总投资33.6亿

元。 

2、关联交易金额 

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锡东能源所属额吉煤矿200万吨/

年的退出产能指标转让给关联方国源矿业，总金额为20,000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型 

锡东能源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所属额吉煤矿300万

吨/年产能指标分别转让给公司关联方呼伦贝尔能源、国源

矿业。  

2、交易标的权属证明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 

证号：C1000002008091110000807 

采矿权人：内蒙古大唐华银锡东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东乌珠穆沁旗额吉卓尔



苏木； 

矿山名称：内蒙古自治区额合宝力格煤田特根召井田 

矿区面积： 56.9522 平方公里； 

开采矿种：煤 

开采方式：露天/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300万吨/年 

有效期限：2008年 09 月 20日-2036 年 03 月 30 日 

3、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对上述煤炭产能指标进行评估的事务所为北京天健兴

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该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按 2017 年 6月 30 日评估基准日，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天兴评报字（2017）第 1027号）。经评估，锡东能源所属

额吉煤矿 300 万吨/年的退出产能指标价值为 30,000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按照《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煤炭产能臵换有关问题的

复函》（国能宗函煤炭„2017‟114号）中有关产能臵换指标

交易价格问题的意见，“具体产能指标交易价格，可通过市

场公开竞价确定或由交易双方自主协商确定”。目前，上市

公司公开披露的产能指标交易情况和产权交易机构披露的

交易信息显示，煤炭产能指标成交单价在 80-106元/吨之间。 

交易各方结合资产评估情况，协商确定本次煤炭产能指

标交易单价为 100 元/吨。锡东能源所属额吉煤矿 100 万吨/

年的退出产能指标评估价格为 10,000 万元，经锡东能源与

呼伦贝尔能源协商，确定转让价格为 10,000 万元；锡东能

源所属额吉煤矿 200 万吨/年的退出产能指标评估价格为

20,000 万元，经锡东能源与国源矿业协商，确定转让价格为



20,000 万元。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国家发改委文件要求和公司效益最大化的原则，综

合考虑指标臵换比例延时递减等因素，锡东能源将其所属额

吉煤矿退出的300万吨/年的产能指标分别转让给关联方呼

伦贝尔能源、国源矿业，用以臵换其核准的产能指标，有利

于降低公司所属煤矿退出给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最大程度

维护公司及股东的权益。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同时，该交易未影响公司独立性，上述关联交

易本着市场公平、有利于公司的原则执行，公司业务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六、风险提示 

本次产能减量臵换指标交易须经国家有权机构批准后

才能实施，因此本次交易存在能否获得国家有权机构批准以

及在交易过程中国家政策或地方政策发生变更导致无法完

成交易或未能取得国家相关部门审批矿井核定产能的风险。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根据国家发改委文件

要求，按照效益最大化的原则，综合考虑指标臵换比例延时

递减等因素，拟将所属退出煤矿产能指标转让给关联煤炭生

产企业呼伦贝尔能源、国源矿业，用以臵换其核准的产能指

标，可以获取30,000万元的收益，有利于降低公司所属煤矿

退出给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呼伦贝尔能源、国源矿业作为

国有控股煤炭生产企业，在臵换产能方面有迫切需求，其企



业信誉良好，履约能力较强，公司与其交易可最大程度的提

高交易效率，可最大程度保障公司利益。上述退出煤矿产能

指标转让价格为经评估后，参考其他上市公司交易价格，由

交易双方根据市场公允价值协商确定。本次交易遵循了一般

商业原则，价格公允，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有偿

的交易原则。该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2017 年第 8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25日 

 
 


